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法團校董會第五屆家長校董選舉通知書 

敬啟者： 

     本校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提名程序現正展開，現將有關詳情臚列如下，敬希

垂注。 

(一)  家長校董數目及任期：  

  兩名（家長校董一名；替代家長校董一名），由註冊為校董當日起計，任期為      
 兩學年，於第一學年任期中不足十二個月亦被計算為一學年。 

(二)  家長校董候選人的資格： 

 1. 所有學校現有學生的家長，都有資格成為候選人。家長就學生而言，包括該學生

  的監護人及並非該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但實際管養該學生的人。 

2. 如出現下列情況，有關家長便不能獲提名為家長校董：  
   (i)  他 / 她是學校的在職教員；或 

 (ii) 他 / 她並不符合《教育條例》第 30 條 (附件二) 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規定；

   或 
 (iii) 他 / 她已連任兩屆家長校董。  

3. 根據條例規定，校董不可在法團校董會內同時出任多於一個界別的校董。因此，

 任何人士均不可同時出任家長校董及校友校董。如兩個界別於同一時間在學校  
 舉行選舉，候選人亦不可同時參選兩個界別的校董選舉。 

(三)  家長校董職責：  

 1. 代表所有家長，加入本校法團校董會，履行校董的職責，充當校董會和家長之間 
  的橋樑，加強家校合作；直接反映家長意見，有助制訂更切合學生需要的政策； 
  了解學校政策及理念和方向，有助向家長解釋，使校政的推行更為暢順，促進    

  學生達成全人發展目標。 

 2.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均須出席法團校董會會議，唯只有「家長校董」 
  具有投票權，當「家長校董」缺席會議時，「替代家長校董」可代為投票。 

(四)  選舉主任： 

  根據家長教師會章程所載，是次選舉由學校委任一名教員擔任家長校董選舉的  

  選舉主任，監察有關提名、分發選票及點票工作。 

(五)  提名 / 退選期限：  

 1.  有意參選的家長須於2020年9月16日(星期三)下午五時前將意向書(附件三)及簡介

  表(附件四)放入信封密封好，親自或郵寄交回學校。逾時作退選論，惟亦須補交回。 

 2. 候選人數目相等於或少於空缺數目，則候選人將自動當選。如沒有人獲提名參選，

  家長教師會可考慮延長提名的截止日期或在一段合理的時間後重新進行選舉。  
  有關的選舉程序及特別安排應顧及實際情況，並以公平、公正、公開及簡約         
  為原則。 



(六)   候選人簡介： 

 每位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提供有關其個人資料的簡介 (附件四)，字數不可多於

 200 字 ， 並 須 在 簡 介 表 中 申 報 有 否 觸 犯 《 教 育 條 例 》 第 30 條 所 載 有 關      

 常任秘書長可拒絕校董註冊的理由。 

(七)   公布候選名單及投票安排： 

選舉主任將於 (暫定) 2020年10月6日 (星期二) 發出投票通知書，公布有關投票  

安排及列明所有候選人之名單及其個人簡介資料。 

(八)   投票人資格 

所有學校現有學生的家長均符合資格投票 (包括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管養人)。

學校教員只要是現有學生的家長，也有權投票。所有合資格投票的人士都享有   

同等的投票權。每名家長不論其就讀該校子女的數目，只可有一票，並以個人身分

投票。若符合資格投票的家長在投票日缺席，則被視作自動放棄投票權。 

(九)   投票日期及方法 

1. 家長校董選舉的投票日期暫定為 2020年10月6日 (星期二) 至 2020年10月16日    
(星期五)，時間為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投票地點為一樓校務處。 

2. 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即投票人不得在選票上寫上自己的姓名或任何可辨識  

 身分的符號，亦不得讓其他投票人目睹其選擇。 

3. 校方將設置一個投票箱，投票箱已上鎖，鎖匙由選舉主任保存。在投票日期內， 

家長需將選票放入特定的信封內密封好，家長可親自或交予子女轉交回學校，   

並把選票放進已設置的投票箱內。 

(十)   點票安排 

1. 暫定於2020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正截止投票後，選舉主任即時安排

一個點票會，邀請所有家長、各候選人、及 / 或校長出席及見證點票工作。 

 2. 在點票期間，選舉主任須確保所有選票均已從投票箱倒出，才開始點票。       

  如有以下情況，選票當作無效 --- 

 (i) 選票上所投的候選人數目，超逾認可數目； 

 (ii)  選票填寫不當；或 

 (iii) 選票加上可令人找出投票者身分的符號。 

 3. 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家長校董，而獲得第二最多選票的    

  候選人，將獲提名註冊為替代家長校董。 

 4. 若投票結果顯示票數均等，則須進行抽籤，抽中者即當作為得票較多者，       

  將獲提名註冊為家長校董。有關規定應以公平、公正、公開及簡約為原則。 

5.  選舉工作結束後，選舉主任會把所有已投的選票放入信封內。選舉主任和校長  

  分別在信封面上簽署，然後把信封密封。信封和選票應由校方保存最少六個月，

  以便在有人提出有關選舉不當的指控時，供調查之用。 

  



(十一) 公布選舉結果 

 選舉結果將於點票後即時公布，並暫定於 10 月 23 日(星期五) 致函通知所有  

 家長有關選舉結果。 

(十二) 上訴 

 1. 落選的候選人可在選舉結果公布的一星期內，以書面方式向家長教師會提出    

  上訴，並列明上訴的理由。選舉主任將於四星期內處理相關的上訴事宜。 

 2. 沒有列明理由的上訴書不會被受理。 

 3. 家長教師會主席須委任一名未參與點票的家長及由校長委任一名未參與點票工作

  的教師為上訴委員處理上訴。如果需要重新點票，須邀請投訴人及所有候選人 

  出席監察。 

(十三) 填補臨時空缺 

 1. 若家長校董的子女在他 / 她的校董任期內不再是學校的現有學生，該校董的任期

   可持續至任期屆滿或該學年終結為止，兩者以較早者為準。 

 2. 如家長校董在任期內離任，出現空缺，本會須以同樣方式在三個月內進行補選，

   填補有關的空缺。如本會無法於該段期間進行補選，則法團校董會可基於充分   
   理由，向常任秘書長申請將填補有關空缺的時限再繼續延長。 

(十四) 注意事項 

  1.  作為家長校董選舉的候選人及投票人，家長須留意載於(附件二)的道德操守，    
  以確保選舉的公平。 

 2. 常任秘書長接獲學校校董註冊的申請後，將進行他認為需要的探究，並可以    
  《教育條例》第 3 0 條規定的理由拒絕申請人註冊為學校的校董。 

 如對家長校董選舉事宜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本校(2711-5291)與選舉主任聯絡。 

       此致 

貴家長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家長校董選舉主任 

                 李伊廸老師   謹啟 

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 

 

附件一： 第五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日程表 

附件二： 《教育條例》有關家長校董選舉的規定及家長校董選舉中須留意的道德操守  

附件三： 參選家長校董意向書 

附件四： 候選人簡介表 


